
建协〔2023〕12 号

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

评选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大对我市建筑业企业拓展市外、省外

市场的支持力度，鼓励我市建筑业企业进一步开拓域外市场，不

断做大做强，推进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了《马鞍山市

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选办法》（试行），现予以发布。

附件：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选办法（试行）

2023 年 9 月 13 日

报：市住建局、市民政局、市公管局，市重点工程管理处、市建管处及

各县区（园区）住建局。

发：含山、和县、当涂县建筑业协会、市建协各分会、各会员单位。

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 2023 年 9月 13 日印发



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我市建筑业企业进一步开拓域外市场，不断做大做强，

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推进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马鞍山市行政区域内取得资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根据

自愿原则，均可参加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选。

第三条 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由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组织评

选，报市建管处审定并予以公布，每年评选一次。

第二章 评选条件及名额

第四条 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遵守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二）企业发展速度快，各项经济指标业内领先；

（三）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形势平稳可控；

（四）企业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在市场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取得

较好成果，社会信誉良好。

（五）参评年度企业已入马鞍山市统计局规上企业库；

具体评分标准详见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分表。

第五条 根据企业自愿申报原则，原则上每年评选出的优秀建筑业外

向型企业不超过 30家。评选按得分排序，由高到低评出（得分相同的以市

内纳税高低排序）。

第六条 凡上一年度企业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评选：



（一）企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二）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三）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严重影响被主管部门通报的

（四）在行业信用评价中确定为最低等；

（五）存在其他严重失信行为的。

第三章 申报资料及评选程序

第七条 企业参加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选应提供以下申报

材料：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诚信承诺书；

（二）企业对照评分表和评分指标说明，提供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税收完税证明、奖励表彰文件等材料复印件，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在

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

第八条 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的评选，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

上，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择优入选，评选程序如下：

（一）申报。根据自愿原则，企业申报材料。

（二）初审。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组织专家对企业申报资料的真实性、

有效性初审，逐项进行评分，汇总上报审核领导小组。

（三）审核。审核领导小组对初评结果组织审核，形成马鞍山市建筑

业外向型企业入围名单。

（四）公布。入围名单经公示无异议，报马鞍山市建管处公布表彰。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条 采取欺骗、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参加马鞍山市

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选的，一经查实停止或取消其参评资格，全市通报批

评并计入建筑市场信用评价结果，同时取消该企业今后两个年度评优评先

资格。已获得该荣誉的建筑业企业，发生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取消

其荣誉，同时取消该企业下一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1.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分表

2.企业法定代表人诚信承诺书



附件 1

年度马鞍山市建筑业外向型企业评分表

申报单位（公章）：

评分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分 评审得分 备注

企业

资质 10 分

施工总承包特级（综合）资质（10 分）

A 类为二级资质，B 类

为三级资质；

本表以企业最高等级

资质为准。

（本项满分 10 分）

施工总承包一级（甲级）资质（8分）

施工总承包二级以下（乙级）资质（A类）

（7分）

施工总承包二级以下（乙级）资质（B类）

（6分）

专业承包一级（甲级）资质（8分）

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下（乙级）资质（A类）

（7分）

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下（乙级）资质（B类）

（6分）

建筑业

产值

10 分 马鞍山市统计局规上企业库企业。（10 分）

产值以企业报建设、统

计部门的年度数据为

准（《建筑业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表》c204-1

表），后附中标通知书

(可在中标地行政许可

网站上查询)、施工许

可证、施工合同、竣工

验收备案证书扫描件、

有效的中标公示网址

链接(仅认可各地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官网)作

为补充。

（本项满分 80 分）

30 分
参评年度完成产值 1 亿元得 10 分；1 亿元以上

的，每增加 200 万元加 1分，最高加分为 20 分。

40 分

参评年度市外产值 8000 万元得 10 分；8000 万

元以上的，每增加 100 万元，加 1 分，最高加

分为 30 分。



奖励

表彰
10 分

获得特级资质央企或国企“优质合作单位”、

“优秀合伙伴”等表彰且在有效期内（2 分/个）

专业分包工程占工程

总造价 10%及以上的

项目获奖，参建单位可

按 50%分值计分；劳务

分包工程占工程总造

价 5%及以上的项目获

奖，可参照执行；

同一项目获不同等级

奖项的，以最高奖计

分，不重复计分；同一

奖项只做一次参评依

据；省、市奖励表彰仅

限于市外工程。

（本项满分 10 分）

近五年获得省级及以上优质工程奖（5分/个）；

参建单位（3分/个）

近三年获得市级优质工程奖（3 分/个）；参建

单位（1分/个）

近五年获得省级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安

全）标准化示范工程（工地）”表彰（3分/个）

近三年获得市级“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安全）

标准化示范工程（工地）”表彰（1分/个）

近三年获得省级优秀建筑业企业荣誉（3 分/个）

获得住建行业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 AAA 级且

在有效期内（3分/个）

获得住建行业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 AA级且在

有效期内（2分/个）

获得住建行业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 A 级且在

有效期内（1分/个）

获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在有效期内（1分/项）

合计 100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2

申报单位诚信承诺书

本人 （法定代表人），郑重承诺：

承诺所提供参评资料真实，无弄虚作假行为，如提供了虚假

资料，则视为自动放弃当年度评选资格，并且不再参加后两年度

评选。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